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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维和行动共同承诺宣言 

1. 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分别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队

和警察派遣国及财政捐助国、东道国政府以及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安排成

员国等各种身份，彼此并与联合国秘书长一道发表本共同承诺宣言，彰显我们再

次同心协力，共同致力于联合国维和行动。 

2. 如今，维和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成功与否取决于所有利益攸关方能否为重新

作出集体承诺发挥各自作用。我们支持秘书长关于改革联合国秘书处和平与安全

支柱的愿景，支持秘书长决心通过管理改革改善联合国履行任务的能力，从而提

高维和效果。 

3. 我们申明以政治办法解决冲突的至关重要性，在这方面维和行动要发挥支持

作用，并重申当事方同意、中立以及除非自卫和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等维和基本

原则。我们回顾维持和平作为联合国在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时可采用的最

有效工具之一所具有的重要性。我们共同重申继续大力支持维持和平在预防、遏

制和解决维和行动部署任务区的冲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大力支持维持和平在促

进遵守国际法和建设和平方面发挥作用。 

推动冲突政治解决，增强维和政治影响： 

4. 我们共同承诺在各自任务和职责范围内、包括在国家和区域各级加强互动协

作，推动冲突的政治解决，并谋求实现相辅相成的政治目标和综合战略。我们申

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划和部署应以谋求实现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案为指导。

我们认识到，加强安全、民族和解、法治、人权和可持续发展需要齐头并进，取

得持久进展。 

5. 我们会员国承诺力求为安全理事会规定清晰明确、重点突出、先后有序、轻重

有别且可以完成的授权任务，并为这些任务配置适当资源；设法采取措施使任务和

资源更加协调一致；并通过彼此双边和多边互动支持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 

6. 秘书长承诺，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时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坦率而现实的

建议，提出影响任务排序和轻重缓急的各项参数，并酌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分

享秘书长委托审查和特别调查的结果。 

7. 为加强各维和利益攸关方就任务及其执行情况开展相互协商，我们共同承诺

履行关于军警人员派遣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三方合作的现有政府间承诺，并

审议东道国政府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进一步直接接触的备选办法。 

8. 我们共同承诺执行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及其优先事项，为此确保妇女充分、

平等和有效参与和平进程的所有阶段，并有系统地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分析、规

划、执行和报告的各个阶段。我们还承诺让更多的女性文职和军警人员参加各级

维和工作和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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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维和行动所提供的保护 

9. 我们确认东道国负有保护平民的首要责任，强调经授权的维和行动可对保护

平民、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努力作出贡献。 

10. 我们共同承诺支持在相关维持和平行动中采取有的放矢、符合实际情况的维

和办法保护平民，强调在这些情况下保护妇女和儿童。我们承诺根据《联合国宪

章》、特派团任务规定和可适用的国际法，执行维和特派团保护平民的授权任务，

包括必要时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我们还承诺改进与当地民众的战略沟通和接触，

以加强民众对维和特派团及其任务的理解。 

改善维和人员的安全防护 

11. 我们向牺牲的维和人员致敬，并对可能构成战争罪的暴力侵害联合国人员的

一切行为和实施此类行为的任何企图予以最强烈的谴责。我们承诺采取一切适当

措施，将侵害联合国人员的犯罪行为人绳之以法。 

12. 我们认识到当今冲突环境下的各种挑战不断变化，共同承诺积极采取协调一

致的措施，应对维和人员死亡人数增加的问题并加强安全防护。在这方面，我们

注意到秘书长的《行动计划》和《维和培训计划》十分重要，持续改进维和行动

的医疗、技术和后勤支助等各项努力也十分重要。 

支持所有维和部门切实履行任务并接受问责 

13. 我们共同承诺确保最高水平的维和业绩，根据共同标准对所有文职和军警维

和人员特别是领导人的有效业绩进行问责，努力弥合业绩缺口。秘书长承诺根据

适用于所有行为体的明确标准制定综合业绩政策框架，确保利用业绩数据为规划、

评价、部署决策和报告提供参考；向会员国通报所有业务和技术需求；为维和行

动提供有效的外勤支助，并与会员国合作，培养必要的专门能力，包括语文能力，

同时支持采取新的办法，改善部队组建、装备适用性和可持续性。 

14. 我们会员国承诺提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警人员，并为有效制定和开展

维和训练提供支持。我们还承诺支持有效执行任务所需人员和能力的部署前准备

以及现行人权筛查政策。我们共同支持与培训和能力建设有关的小型协调机制，

强调需要为更好地支持培训增加供资。秘书长承诺向会员国提供与业务要求相匹

配的培训材料和标准。 

15. 我们强调避免对执行任务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一切附加限制条件的重要

性。我们会员国承诺加倍努力，查明并明确通报任何附加限制条件或限制条件状

态的变化，并与秘书处合作，就限制条件问题制定明确、全面、透明的程序。 

加强维持和平对保持和平的影响： 

16. 秘书长承诺，在通过多层面维和行动保持和平时，力求加强国家自主权和能

力，同时确保开展综合分析和规划，特别是过渡阶段的综合分析和规划；力求加

强联合国系统各积极参与方之间的协调一致，包括借助警察、司法和惩戒全球协

调中心等联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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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们共同承诺支持维和行动与东道国政府一道采取包容性和参与式做法。我

们还支持吸收民间社会和各阶层地方民众参与维和授权任务的履行。我们还承诺

在维和任务期间酌情推动安全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大力开展统筹协调与合

作。在向维和行动结束过渡期间，我们承诺支持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继续协助东道

国建设和平。 

改善维和伙伴关系： 

18. 我们共同承诺加强联合国与相关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安排之间的协作

和规划，包括加强与过去几年来多次部署授权行动的非洲联盟(非盟)和欧洲联盟

(欧盟)的协作和规划，同时认识到需要明确界定各自行动的作用。我们承诺支持

非盟加强和执行包括合规在内的各项政策、程序和能力。我们认识到安全理事会

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重申需要提高由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

经费筹措的可预测性、可持续性和灵活性，此类行动由安全理事会授权，根据《联

合国宪章》第八章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权限范围。 

19. 我们维和行动东道国政府承诺尽一切努力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并与维和行

动合作履行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包括提供准入便利，我们还认识到国家在维和人

员安全防护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20. 我们共同承诺采取三方伙伴合作和共同部署等创新办法，更好地培养、训练

和装备军警人员。 

加强维和行动和人员的行为操守： 

21. 我们共同承诺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人员和领导层的适当行为操守进行问责，

包括支持联合国对一切形式性剥削和性虐待采取以受害者为本的零容忍政策。我们

会员国承诺对拟聘用的人员是否符合联合国维和行动服务标准予以核证。 

22. 我们承诺执行关于联合国向所有非联合国安全部队提供支持包括偿还费用

的人权尽职政策。 

23. 我们还承诺通过执行联合国外地特派团环境政策进行健全的环境管理，并支

持采取对环境负责的解决办法开展行动和交付任务。 

24. 我们，作为本宣言的核准方，承诺将上述承诺转化为我们在大会和安全理事

会等联合国有关机构审议维和问题的立场和做法，并以适当形式定期进行会晤审

查进展情况，包括实地进展情况。 

 


